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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
溧建〔2019〕6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印发《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 

大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单位：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

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 溧委办

〔2019〕85号）精神,有效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，确保

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，市住建局决定在全市

范围内开展在建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。现将《全

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希结

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 

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7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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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 
 

今年以来，全国范围内各行业领域发生了多起较大以上安全

生产等事故，尤其是近期省内相继发生影响较大的各类城市安全

事故，事故案例触目惊心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为深刻吸取事故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根据省、市

各级政府统一部署，结合溧阳市委市政府〔2019〕85号文件精神

要求，市住建局决定自即日起至12月30日，在全市范围内在建工

程深入开展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。具体工作方案如

下： 

一、整治目标  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

和讲话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以有效遏制较大以上安全

生产事故为底线，以压降事故总量为目标。进一步落实各建设、

监理、施工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，强化施工现场安

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管控重大安全风险，提升建筑从业人员素

质，提高建筑施工安全法治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管理水平，不断

健全完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。保持全市建筑施工安

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势头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 

成立“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, 

全面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由杭清林副局长任组

长，市质安站、开发区（园区）住建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任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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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质安站，加强统筹指导，定期分析、

研判、调度整治行动情况。 

三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强化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，防范施工现场重大安全

风险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对在建工程项目要不间断进行全

面检查，持续做好“防坍塌、防坠落、防三违”专项自查工作，

尤其要做好现场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的监控及检查工作。一是参

建各方是否严格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

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起

重机械、基坑工程等五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要

点的通知》（建安办函〔2017〕12号）等安全管理制度，着力健

全深基坑、高支模、脚手架、施工起重机械设备等危大工程安全

管控体系。重点检查建设单位是否保障危大工程的工期和费用，

是否在办理项目安全监督手续时提交危大工程清单和安全管理

措施；施工企业是否对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编制、审

核、论证以及未按方案实施，施工企业（分公司）负责人是否在

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到场带班检查；

监理单位是否将危大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，对施工

企业危大工程管控情况进行监督等。二是施工临时用安全管理情

况。总配电箱、分配电箱、开关箱配备和设置是否规范；各类临

时用电线路有无漏电、腐蚀、松动等现象；现场电气设备的接零、

接地保护措施是否牢靠，漏电保护装置是否灵敏有效等。三是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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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各施工、监理企业是否按照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

规范》、《施工现场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》等有关规定制

定并落实现场消防安全制度和防火技术方案，落实消防安全主体

责任、开展防火检查巡查；以及施工现场作业区、生活区、仓库、

活动板房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消防器材、消防

设施的配备和消防通道设置情况，施工现场用电管理、动火审批

情况以及电焊等明火作业的防火措施情况。四是检查施工组织设

计编制中，是否制定预防高处坠落的安全技术措施，根据工程特

点编制预防高处坠落的专项施工方案；各类操作平台、载人装置

钢性、强度、稳定性是否超设计荷载使用；高处作业人员是否持

证上岗，接受高处作业安全教育培训、技术交底、安全考核和体

检；作业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具；对临边、洞口

等处是否按照技术规范设置牢固的盖板、防护栏杆、张挂安全网；

是否各类钢结构、斜坡屋面作业设置生命线等。 

（二）扬尘管控责任落实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根据《2019年全省施工工地扬尘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扎实开展施工工地扬尘专项治理，落

实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，推动建筑施工工地“六个百分之百”落

到实处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 

（一）动员部署和排查摸底阶段（11月上旬）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企业要高度重视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工

作，认真学习领会溧委办〔2019〕85号文件精神，严格落实《全



 — 5 — 

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明确职责，

细化措施，部署到位，及时、认真开展自查自改，深入开展安全

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落实，建立自查自改相关工作台账备查。 

（二）全面检查和集中整治阶段（11月中旬） 

各职能部门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细化检查事项、具体内容

和检查标准深入施工现场开展对表检查。强化督查巡查力度，对

施工现场自查自改情况开展全面执法抽查，狠抓各类事故隐患整

改工作。 

（三）巡查督查和巩固提高阶段（11月下旬至12月） 

我局将采取突击检查、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重点企

业、重点项目、重点部位的督导抽查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责任落实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充分认识开展此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

迫性，早动员、早部署、早落实。要按照“决不能有丝毫懈怠、

决不能存丝毫侥幸、决不能留丝毫死角”的工作要求，全面深入

扎实地开展在建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把风险隐患查清楚，做

到排查见底、整治彻底。各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认真组织企业及所属项目部组织开展自

查自改，确保排查不留死角、不留后患，对检查出的问题、隐患，

要以零容忍的态度，按照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

到位”要求，切实整改落实到位。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

 — 6 — 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

责任和部门监管职责。 

（二）强化宣传造势，营造浓厚氛围 

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借助微信等信息平台，采取多种形

式，对“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”进行广泛宣

传发动，形成全社会、全行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的良好氛围。  

（三）严格检查执法，提高监管实效 

各职能部门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务必要加强“事中、事后”

监管力度，严格按照“四个一律”要求，加大对非法违法行为的

公开曝光力度，对措施不落实、问题突出的在建工程项目，采用

整改、停工、约谈、行政处罚、扣除企业信用分、限制企业市场

准入等方式，倒逼施工企业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落到实处。 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应急值守，及时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 

各施工企业项目部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

健全完善应急预案，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。各职能部门

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工作，健

全完善应急预案，实现政府预案和企业、项目预案的无缝对接，

严格执行值班和报告制度，确保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及时、准确、

畅通；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企业安全意识，提高事故防

范应对能力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要按照预案及时处置并做好善

后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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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安委会。 

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7日印发    


